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现对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及拟引入战略投资

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事项，基于独立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修订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修订）》、 《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5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修订稿）内容切实可行，综合考虑了公

司所处行业和发展状况、经营实际、资金需求等情况，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现状及

发展趋势，有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我们一致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二、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独立意见 

公司引入新如升、志劲科技作为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战略投资者

并与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有利于改善股东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具

有较高的商业合理性。本次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将为公司带来重要的与生产经营相

关的战略性资源，长期来看有利于帮助上市公司显著提高公司质量和内在价值，

有利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方晓军         饶莉           袁培初                           

                         2020 年 4月 17 日 


